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3.06.30北市國字第０九四三四九五二八００號函『國民小學辦   

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充規定』辦理。

2、 宗旨：為因應當前社會及家庭需要，支持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支持父母就業。

3、 目的：1.協助本校雙親家庭皆上班之學童生活需要，使學生獲得妥善照顧。
      2.培養學生多元興趣，提供各類學習機會。

4、 招生對象：就讀本校一、二年級學生，由家長決定自由報名參加。名額以34人為限。
5、   上課時間：九十八年九月三日至九十九年一月十九日止，共計二十一週。週一至週五，一、二年級放學後開始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6、 報名方式：請將參加課後照顧服務活動報名表填妥後撕下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7、 報名日期：自八月二十八日起至九十八年九月二日止。

8、 繳費日期：確定開班後由教務處發下繳費三聯單，請於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繳費。
9、 繳費方式：請於期限內至台北富邦銀行或各大便利超商(7-11、全家、萊爾富、OK)、ATM(帳號於繳費單右上方)繳費(註:若至便利超商繳費需自付手續費10元，ATM轉帳費用17元)。低收入學生檢具證明則無需繳費，全額補助。
10、 收費及退費標準：

1、 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參加活動之家長負擔：如需訂購午餐請詳填午餐訂購單。
就本學期學生課後照顧班規劃，每生應繳納 19000元 (午餐費用另計)
2、 全期費用，由學校依上開標準計算後收取。請參加之學生家長將費用於指定時間內一次繳清。退費規定：依據台北市教育局學生課後照顧班實施要點規定：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全部費用；於確定開課後至未逾上課總節數三分之一，而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如欲天災或不可抗力事件經人事行政局公佈後停課，則不另行補課。

11、 上課時間與上課內容：
A. 節次：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時間
	11:50 ~

13:00
	13:10 ~

13:50
	14:00 ~

14:40
	14:50 ~

15:30
	15:30 ~

16:00
	16:00 ~

16:40
	16:50 ~

17:30

	活動
	午間靜息

午餐時間
	作業指導
	週二、週四：閱讀指導(圖書室)

週一、週三、週五：團體活動(操場)


B.內容：課程本多元活潑之原則規劃；內容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課程內容依規定自行設計、安排，惟不做學科教學。
C.編班：每班學生達到12人以上才開班，最多不得超過17人。以兩班為限。34人額滿為止。
……………………………………………………………………………………………………………
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服務報名表

報名證明聯
 年   班 學生:       
願意報名九十八學年度課後照顧班。
由教務處填寫：
報名編號           號。
課後班報名聯
年   班 學生:

已報名學校課後照顧班。

□ 預訂購學校營養午餐。

□ 自備午餐或蒸飯。
由教務處填寫：
報名編號           號。

開課確認暨繳費通知單
年   班 學生:
已確認開課，請於9/3-9/7持繳款單至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款，完成後請將學校存查聯交回教務處
